
 1

ICS 73.100.40; 

D93 

备案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行业标准 

MT/T 333-   

                 代替 MT/T333-199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煤矿机车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

Method of type symbolization for locomotive in coal mines 

（送审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××××-××-××发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-××-××实施 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 发布 

 

MT/T 333-×××× 



 2 

 

前   言 

 

本标准是对 MT/T333-1993《煤矿机车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》的修订，本标准代替

MT/T333-1993。 

本标准与 MT/T333-1993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 

——修改了机车型号排列方式（1993 年版的 4.2，本版的 4.2）。 

——修改了机车型号编制方法（1993 年版的第 5章，本版的第 5 章）。 

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提出。 

本标准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骥  刘文叙  奚丽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标准于 1993 年 2 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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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   言 

 

原 MT/T333-1993 发布实施至今已有 13 年，加之新结构机车的出现，已不能适应目前市场经济

的需要。修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为规范煤矿机车型号的编制方法，便于设计、制造单位对机车型号的

编制，以适应煤矿机车的发展需要。 

随着煤矿机车运输的发展以及新型机车的出现，本标准尚需不时进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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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机车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

 

1 范围 

 

本标准规定了煤矿机车(以下简称机车)型号的编制原则、组成和排列方式、型号编制方法及产

品型号申报办法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用各种窄轨机车型号的编制。 

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

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

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MT/T 154.1  煤矿机电产品型号的编制导则和管理办法 

 

3 机车型号编制原则 

 

3.1   不同类型的机车不允许出现相同的型号。 

3.2   对不同能源（动力）与防爆类型的机车应加以区分。 

3.3   机车型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。 

 

4 机车型号组成和排列方式 

 

4.1  机车型号主要由“产品类型代号”、“第一特征代号”、“第二特征代号”、“主参数”、“补充特征

代号”和“制造厂代号”组成。 

4.2   机车型号排列方式如下: 

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 □    □ — □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补充特征代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参数（机车粘着质量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为吨（t）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特征代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特征代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类型代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机车型号编制方法 

 

5.1   机车型号中的“产品类型代号”，表明产品的类别，其规定代号见表 1。 

5.2   机车型号中的“第一特征代号”，表明产品能源（动力）类别与防爆类型，其规定代号见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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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  机车型号中的“第二特征代号”表明机车的控制方式，其规定代号见表 1。 

5.4   机车型号中的主参数表明机车粘着质量（单位为吨，（t））。主参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（不加

单位符号）。 

5.5   机车型号中的“补充特征代号”是区分机车是否带齿轨，带齿轨的机车在型号中需加注“补

充特征代号”，不带齿轨的机车不需加注“补充特征代号”。其规定代号见表 1。 

 

 

 

表 1  机车型号排列表 

第一特征 第二特征 
补充特

征代号

控制方式 

产品 

类型 

代号 
能源与防爆 

类型 

代

号
电

阻

斩

波

变频

调速

主参数 

齿轨 

增安型 A

防爆特殊型 T蓄电池 

隔爆型 B

架线 矿用一般型 J

柴油机

（动力） 
防爆型 C

煤矿用

机车 C 

复式能源 
架线（矿用一般型）与

蓄电池（防爆特殊型）
F

D Z B 
粘着质量（单位

为吨，（t）） 
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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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  机车型号编制示例 

示例 1：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，电阻控制，粘着质量 2.5t。型号为： 

                 C     T     D    2.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粘着质量 2.5t(主参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阻控制(第二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(第一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车(产品类型代号) 

示例 2: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，斩波控制，粘着质量 8t，带齿轨。型号为： 

                 C     T     Z     8  —  G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齿轨(补充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粘着质量 8t(主参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斩波控制(第二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(第一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车(产品类型代号) 

示例 3: 复式能源（矿用一般型架线与防爆特殊型蓄电池）机车，变频调速控制，粘着质量 8t。

型号为： 

                 C     F     B    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粘着质量 8t(主参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频调速控制(第二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式能源(第一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车(产品类型代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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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例 4: 矿用一般型架线式电机车，电阻控制，粘着质量 10t。型号为： 

           C     J     D       1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粘着质量 10t(主参数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阻控制(第二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用一般型架线式(第一特征代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车(产品类型代号) 

 

5.7  其他新系列(新品种)机车产品型号，将伴随着新产品发展的需要由归口单位另行补充。 

 

6 产品型号申报办法 

 

6.1  按 MT/T154.1 的规定执行。 

6.2  机车型号不得兼作产品图样上的“图样代号”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